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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届会议 

2019 年 12 月 16 日至 20 日，阿布扎比 

议程项目 4 

预防 

 

 

  巴西：决议草案 

 

  促进《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公共部门的廉正 

 

 联合国反腐败公约缔约国会议， 

 认识到预防和打击一切形式的腐败需要根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1和缔约国本

国法律框架采取全面和多学科的办法，包括实施《公约》第二章和第三十六条，其

中除其他外，根据《公约》第六条、第七条和第三十六条，要求缔约国采取适当的

立法和监管措施以及确保设有专门机构预防和打击腐败， 

 强调指出《公约》给予预防腐败以突出地位，将此作为打击腐败综合办法的一

个组成部分，这体现在缔约国在《公约》第二章下承诺采取旨在预防腐败的措施， 

 强调各缔约国实施《公约》的努力相辅相成，有助于它们努力执行大会 2015 年

9 月 25 日第 70/1 号决议通过的《2030 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并回顾其中所有可持

续发展目标，包括目标 16，即创建和平、包容的社会以促进可持续发展，让所有人

都能诉诸司法，在各级建立有效、负责和包容的机构， 

 强调指出鉴于联合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第二周期内正在对《公约》

第二章的实施情况进行审议，缔约国承诺按照该章的要求建立立法和体制框架、政

策、做法和能力具有重要性，并促请缔约国积极参与第二周期，及时完成其国别审

议， 

 强调鉴于腐败对经济和社会造成严重影响，包括公民对公共部门失去信任，因

此预防和打击公共部门中的腐败行为并在公共部门建立廉正文化具有重要性， 

 回顾缔约国会议题为“《马拉喀什预防腐败宣言》的后续行动”的第 7/6 号决

议，其中吁请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采取措施增进公共行政中的廉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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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透明度、问责制和法治， 

 认识到维护公共部门廉正的可持续努力需要有包含更广泛的公共管理和治理

框架的战略， 

 铭记促进廉正是《公约》的宗旨之一，这对于确保善政和建立不容忍腐败的文

化至关重要， 

 认识到在政策周期的所有阶段加强公共部门的廉正具有重要性，包括酌情对内

部政策和程序进行腐败风险分析，以预防、发现和制裁腐败行为， 

 回顾缔约国应当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采取适当措施，

推动公共部门以外的个人和团体，例如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和社区组织、私营部

门和学术界，积极参与预防和打击腐败，包括采取廉正措施，并提高公众对腐败的

存在、根源、严重性及其所构成的威胁的认识， 

 强调在建设和加强缔约国的能力和机构方面提供技术援助以便利和促进有效

实施《公约》第二章的规定至关重要， 

 赞赏地注意到联合国毒品和犯罪问题办公室和国际反腐败学院等有关国际组

织和机构可应缔约国的请求在技术援助和培训领域为加强缔约国公共部门的廉正

作出贡献，  

 1. 促请《联合国反腐败公约》2所有缔约国按照《公约》规定的义务并根据本

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承诺采取具体行动防止公共部门腐败，并加强反腐败机构

与包括公共机构和企业在内的其他公共机构之间的内部合作，采取和执行有效的公

共廉正措施； 

 2. 鼓励缔约国根据其财政能力和国内法律框架，为公共机构制定与其规模、

复杂性、结构和工作领域相适应的定制廉正方案，以期建立预防、发现和威慑腐败

行为的框架； 

 3. 请缔约国考虑到公共机构的机构特点和责任，制定公共机构廉正方案，并

推出除其他外能够预防和管理利益冲突的组织道德标准和行为规则； 

 4. 鼓励缔约国采取具体措施促进公共企业的廉正，从而使公共企业具有有效

识别、评估和减轻腐败风险的机制；  

 5. 吁请缔约国确保公共机构具有分析、评价和减轻腐败风险的任务和能力，

并定期监测廉正方案的结果； 

 6. 鼓励所有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制度酌情为制定、执行和评估国内廉正方案

提供必要资源； 

 7. 促请缔约国考虑采取相关战略，在公共行政的所有方面培养廉正、诚实和

担责的文化，并考虑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采用体现反应性、可靠性、监

管改进、问责制、透明度和公正性的程序； 

 8. 还促请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制度的基本原则，在其廉正方案的范围内列入

必要的措施，以促进公职人员在与私营部门、民间社会、学术界和个人的互动中遵

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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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适用的行为标准、反腐败措施和公共廉正价值观； 

 9. 又促请缔约国在各级政府推广有效的廉正方案，并确保廉正方案向公职人

员提供充分的培训和及时的咨询意见，以使他们能够理解和应用公共廉正标准，以

及提供相关组织的与保持高标准公共廉正有关的政策、规则和行政程序的明确和最

新信息； 

 10. 建议缔约国推动其公共机构内部关于廉正问题的对话，特别是为此建立关

于道德困境和公共廉正问题的讨论和咨询的渠道； 

 11. 强调高级公职人员应带头遵守廉正标准，廉正方案应得到高级公职人员的

支持和承诺，高级公职人员应亲自领导其机构和企业维持有效的廉正方案，并应采

取必要步骤，在受其管理的公职人员中培养廉正文化； 

 12. 鼓励缔约国根据本国法律的基本原则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加强公共机构

与相关利益攸关方在促进廉正方面的接触，包括允许相关利益攸关方有效获取这方

面公共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的信息； 

 13. 还鼓励缔约国让私营部门参与促进其与公共部门关系中的廉正，包括酌情

鼓励工商界制定和执行廉正方案和政策，其中规定对这种关系加以规范的明确廉正

标准； 

 14. 吁请缔约国采取能够对公职人员实施的违反公共廉正标准的行为作出有

效、相称和劝阻性反应的机制； 

 15. 建议缔约国根据《公约》第八条建立举报涉嫌违反廉正标准的行为的渠道，

包括根据《公约》关于保护举报人的第三十三条酌情向有权和有能力发起或进行独

立调查的机构秘密举报的可能性； 

 16. 吁请缔约国根据缔约国会议 2016 年 11 月 6 日第 6/7 号决议，在适用的情

况下并根据现有资源情况，利用信息和通信技术加强《公约》第二章的有效和高效

率实施； 

 17. 请秘书处在其任务授权范围内，与缔约国协商，并除其他外考虑到在联合

国反腐败公约实施情况审议机制第二审议周期期间收集的信息，继续收集关于为促

进公共部门廉正而采取的立法和行政措施的信息，并在现有报告要求的范围内，向

预防腐败工作组即将举行的会议提供此类信息； 

 18. 邀请缔约国和其他捐助方按照联合国规则和程序为本决议所述目的提供

预算外资源。 

 


